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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与信息安全学院国家奖学金 
评选办法（试行） 

 

一、享受国家奖学金的基本条件 

1.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全脱产学习的全日制研究生，且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4.诚实守信，品学兼优，各门课程成绩均合格。 

5.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 

6.按规定注册、缴纳学费。 

7.入学以来，学位课加权分不低于 75 分，学位课加权分直接

计入评审总得分。 

二、国家奖学金评审基本原则 

1.国家奖学金主要奖励学习、科研、实践全面发展的特别优秀

的学生。 

2.科研成果评估主要考察成果质量，在质量同级时，比较数量。 

3.成果只考虑第一作者，不考虑其它作者（如果导师或者经学



院备案的副导师是第一作者，学生第二作者的作为第一作者处理）。 

4.成果只考虑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为第一单位。 

5.科研成果只考察三类：学术论文、专利及著作权、科技竞赛。 

6.如果科研成果得分相同，则依照学业课程得分列高低排。 

三、科研成果得分计算规则 

（一）学术论文（论文要求是计算机相关的论文） 

1.SCI 检索的期刊论文（一等），对于同是 SCI 检索的文章，

参考属于 ESI 计算机科学领域的 JCR 期刊大类分区 Q1-Q4 分区分

值：1000、500、300、200，否则分值：100；属于非 ESI 计算机科

学领域的 JCR期刊大类分区 Q1-Q4 分区分值： 500、300、200， 

100。 

投稿论文返回小修、大修分别算：70%、40%。 

2.EI检索的期刊论文（二等），对于同是 EI检索的文章，一

级学报分值为：500，其它 100。 

投稿论文返回小修、大修分别算：70%、40%。 

3.会议论文如果属于 CCF 推荐会议或中国密码学会推荐会议

中的前两类(A 类及 B 类)则分值分别为：1000 及 500。CCFC 类会

议不计分，EI 检索的会议论文，若不属于 CCF推荐的 A,B 类，不

计分。 

4.对于中文期刊，若是 2022 年 CCF 推荐的计算领域高质量科

技期刊分级目录 T1，T2，T3中文期刊，则分值分别为：500，200，

100。 

5.非 EI、SCI检索的国内中文核心期刊算四等，分值：30 

6.国内正式出版的英文期刊，分值：30。 



7.学术专著（科技处认定），每万字分值：15。 

8.其它论文不算分。 

注：EI、SCI源刊等同于 EI、SCI检索；有争议的由学院学术

委员会认定。 

补充说明： 

1.CCF 推荐的 A 类、B 类、C 类期刊或中国密码学会推荐的 A

类、B类、C类期刊分别作为属于 ESI 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中科院 JCR

期刊大类分区中的 1 区、2 区和 3 区对待。 

2.对于 EI 检索的期刊论文，一级学报参照《桂林电子科技大

学科技奖励办法》中列出的“理工类中文权威期刊校内奖励目录”。 

3.对于会议论文，如果出现在 CCF或中国密码学会推荐的会议

列表中，则只要有录用通知及交费证明即可计分，否则需要被 EI

检索并提供检索证明。 

4.副导师的认定在研一第一个学期末进行统一认定，其他时间

不再认定，且每位同学只能有 1位副导师(每位副导师也只能协助

指导一个学生)，一经认定不得更改。 

5.发表在《国际期刊预警名单（试行）》（2021年-2023年）中

期刊上的文章，分值为 0 分。 

（二）专利及软著 

获得发明专利授权（至多两项）：分值为 100/项；成功受理发

明专利（至多算两项）：分值为 20/项；获得的实用新型专利或软

件著作权（至多算两项）：分值为 10/项。 

（三）科技比赛获奖 

奖励级别由学术委员会认定，所有获奖分数至多不超过 50分。 



省部级以上单位组织的公开科技竞赛活动所获得的奖项（非

论文评比）：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值分别为：50、30、

20；省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值分别为：20、10、5；其它

科技活动获奖（至多算两项）分值为 5。 

补充说明： 

1.以上获奖如为多人，评定计分方法为注明排名不分先后的

按照获奖人数取平均值；没有注明排名不分先后的，排名以奖状

上排序为准：获奖排名为排名第一、排名第二、排名第三、排名第

四、排名第五其得分加权系数分别为 1、0.8、0.5、0.3、0.1。 

获奖者得分＝活动得分×得分系数/Σ得分加权系数。 

2.英语类比赛不算科技竞赛活动。 

（四）科技成果奖 

根据贡献及排名顺序由学术委员会认定，分值为 100—2000分

之间，主要有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一、二、三等奖；获得省部级科

技成果一、二、三等奖 ；获得市级科技成果一、二、三等奖。 

四、其他 

1.所有成果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2.特殊情况由学术委员会认定。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计算机与信息安全学院负责解释。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安全学院 

二Ο二三年七月二十日                           


